
证券代码：300287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飞利信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41 

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项目合同暨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本公告是对公司 2024 年 7 月 25 日已披露的《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

告》和 2024 年 7 月 29 日已披露的《关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》的后续进

展公告。 

一、情况概述 

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7 月 25 日在巨潮

资讯网披露了《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9），于

2024 年 7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《关于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4-030）。 

2024 年 10 月 24 日，公司收到合同相对方快递送达的文件《<云服务意向合

作协议>解约协议》和《<云服务采购协议>解约协议》。 

二、合同终止原因 

因项目 GPU 服务器未能按期供货，项目未能如期进行，为了控制公司经营

风险，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原则，经与该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友好协商并签订了

《云服务意向合作协议》解约协议和《云服务采购协议》解约协议。 

三、解约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《<云服务意向合作协议>解约协议》 

甲方：某人工智能头部企业  

乙方：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


《云服务意向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协议”）自本协议生效后效力终止。

原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终止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，双方在推进过程中

产生的费用自行承担。 

此次解约协议不影响甲乙双方未来其他合作，双方围绕合作共赢进行友好洽

谈。双方确认本协议是双方共同协商结果，协议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愿，合法有效，

双方共同遵守。” 

（二）《<云服务采购协议>解约协议》 

甲方：某人工智能头部企业  

乙方：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
《云服务采购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协议”）自本协议生效后效力终止。原

协议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终止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，双方在推进过程中产

生的费用自行承担。” 

四、《解约协议》签订后对公司的影响 

此次《解约协议》的签订是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对方协商一致的结果，不会

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在算力领域的长期部署

和战略规划，不存在严重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公司始终致力于提升

在算力领域的竞争力，将继续推进算力在丽水市的部署，拓展算力领域的合作伙

伴，以确保能够持续提供高质量的算力服务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<云服务意向合作协议>解约协议》 

2、《<云服务采购协议>解约协议》 

 

北京飞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10月 25日 


